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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高新区“12·4”一般机械伤害
事故调查报告

2022 年 12 月 4 日 19 时 54 分左右，肇庆亚洲铝厂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亚铝公司”）挤压六车间发生一起机械伤

害事故，导致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102.189 万

元。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493 号）规定，经肇庆市人民政府批准，提级成立了由肇

庆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工信局、市公安局、市人社局、市

总工会和肇庆高新区管委会派人组成的肇庆高新区“12·4”

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同时邀

请市纪委监委和市检察院派人参加。根据调查需要，组织了

安全工程、机械工程、机械实验师等领域专家成立专家组提

供技术支撑服务。

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的原则，通过对当事人和有关人员进行详细询问、现场

勘查、资料与问询笔录查阅、监控视频分析、综合分析与讨

论等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

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总结了事故教训，

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有关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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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4 日 19 时 30 分，亚铝公司挤压六车间 40#

机组甲班开始上班。

19 时 53 分 45 秒，拉直定尺员工罗培祥在完成接班工作

后，走向挤压六车间 40#机下架棚架旁。

19 时 53 分 54 秒，罗培祥走进下架棚架的 2 号-3 号输

送带中间区域。

19 时 53 分 56 秒至 54 分 44 秒，罗培祥在 2 号-3 号输

送带中间区域处理事务，期间有 90 度弯腰、用左手撑着支

架、调整身体姿势、下蹲的动作。

19 时 54 分 47 秒，罗培祥上衣左袖口被下棚架传动轴套

筒联轴器紧定螺栓勾住，导致其左上肢随衣服被旋转轴卷绕

入传动轴，罗培祥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身亡。

（二）应急处置情况

1. 基本情况。

事故发生时，现场工作人员听到叫声，主机手立即将事

故机械关停。随后，班长吩咐主机手立即通知带班主任，带

班主任到达现场并吩咐班长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

带班主任电话通知公司相关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并拨打

110 报警电话。主要负责人启动公司级应急响应，组织安全

管理部门人员到现场救援，当班班长组织当班员工开展应急

救援。

19 时 59 分，汇康医院（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医

院）接到 120 指挥中心派车电话。20 时 02 分医院派出救护



— 3 —

车及医护人员赶赴现场。约 20 时 12 分，救护车及医护人员

到达亚洲铝厂事故现场。

20 时 17 分，区消防救援大队接警；20 时 20 分，区公

安分局接警；20 时 23 分，区安监局收到事故信息。接报后，

区消防救援大队出动了 4 台消防车共 24 人、龙湖派出所民

警、区安监局派人立即赶往事故现场核实处置。20 时 23 分，

经消防队救援人员现场侦查，因罗培祥被卷到传动轴，身体

严重变形，无法直接救出。经研判，综合在场消防、120 急

救人员的意见，由亚铝公司应急救援队抢险组对事故机械破

拆，剪断传动轴，将受困伤者从事故机械中抬出。伤者经现

场抢救无效死亡。区公安和区安监联合做好现场警戒，现场

拍照取证、了解事故经过及死者信息等基本情况，并要求企

业负责人做好事故现场保护。

22 时 13 分和 15 分，肇庆高新区安监局分别向市应急局

值班室、区总值班室电话报告事故情况。

肇庆高新区管委会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区党工委主要领

导江泽全立即作出批示，要求区安委办组成事故处置组，安

抚家属，认真查找事故原因，坚决落实整改措施；同时，在

全区开展大排查，举一反三，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2.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时，第一发现人依照应急预案，关停事故机械、

向周围同事呼救；当班班长、主任依照应急预案向相关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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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事故信息和报警；主要负责人启动公司级应急响应，组

织安全管理部门人员到现场救援；到达现场的安全管理部门

人员依照预案实施了通知现场停工、疏散员工和围蔽现场的

应急举措。

事故发生后，卫生、公安、安监部门救援响应迅速，现

场处置得当，救援过程无次生衍生事故发生。本次事故应急

救援工作处置及时、妥当。

二、事故有关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肇庆亚洲铝厂有限公司，持有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2007583497832；

住所：广东省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李树

洪；注册资本：10,000 万(美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外商合资)，成立日期：2004 年 03 月 11 日；营业期限：

2004-03-11 至 2054-03-10；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

新型合金材料、铝型材、铝制品（铝管、铝片）、铝门窗及

其配件、模具、铝板等。

（二）事故挤压六车间 40#机情况

1.基本情况。

事故发生在挤压六车间 40#机，该机由挤压机（1450T，

又称 1500T）、多棒炉、牵引机、拉直机、成品锯、棚架、

定尺台、淬火冷却装置等设备组成。棚架的信息如下：型号

/规格：45*7.5m；供应商/安装单位：佛山市南海金达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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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数量：1 套；安装位置：挤压 8#仓；安装时间：2006 年

8 月；安装完成时间：2006 年 9 月。

2.事故位置。

事故地点位于肇庆高新区肇庆亚洲铝厂有限公司挤压

六车间 40#机下架棚架区域。

挤压六车间 40#机设备平面布置

3.事故挤压六车间 40#机作业流程。

挤压分厂（含挤压六车间 40#机）是铝型材生产中的中

间一道工序，铝棒经过加温、挤压、淬火、中断、拉直、定

尺、装框、交付等工序加工，以达到客户的要求，最后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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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送至后面表面处理工序按相应要求进行处理。

（三）事发挤压六车间班次人员安排情况

事发挤压六车间设主任一名（主任何德志），带班副主

任两名，挤压 40#机设甲、乙班。甲班带班主任廖林、班长

玉勇敏、主机手陈承典、副机手钱喜城、拉直及定尺工罗培

祥、下架工覃秀红、吴田勤（包尾直）。

（四）现场勘验情况及分析

1.事故发生部位。

本起事故发生在挤压六车间 40#机下架棚架的 2 号-3 号

输送带中间区域，如下图红色箭头所指部位。

事故发生在下架棚架部位

2.事故相关设备。

相关设备及零部件有挤压六车间 40#机下架棚架、传动

转轴、联轴器、驱动电机（1440rpm,1.5kW)、摆线针减速机

(速比、输送皮带等。各设备间的传动关系为：驱动电机→

摆线针减速机→传动链→传动转轴→联轴器→传动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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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输送皮带。

下架输送带驱动轴套筒联轴器，套

筒外径 60mm,壁厚 10mm，与联轴器

连接的紧定螺钉头凸出套筒外圆

20mm，螺钉 M10，轴径 40mm，

轴转速 n=n0/r1/r2

=1440/59/1.75=13.94rpm.

应急处置时切割的驱动轴，传动扭矩为

1027.5N.m,单条螺钉端部凸出端部距轴心

50mm，则卷入瞬间螺钉头部的等效力为

20.55kN。传动轴轴心距地面 405mm,旋转过

程中套筒联轴器紧定螺栓头端部距地面最

低位置为 355mm,轴旋转一周，将卷入的人躯

体挤压一次，半分钟会挤压 7次。

3.事故相关的其它部件

事故转轴转速为 13.94rpm，其突出外表面的套筒联轴器

紧定螺栓直径为 20mm，员工工作服上有多处易勾挂的部位。

工作服钮扣以及紧定螺栓头易勾挂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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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经事故发生企业统计，调查组核定确认，事故造成 1 人

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102.189 万元。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经现场监控视频分析、现场勘查、资料查阅、人员问询、

综合分析认定，本起事故的直接原因为：一是操作人员罗培

祥进入下架棚架驱动转轴固有危险区
1
，其上衣左袖口遭转轴

套筒联轴器的紧定螺钉钩挂，导致其左上肢随衣服被旋转轴

卷绕致死；二是机械传动危险区未设置安全防护或安全联锁

装置
2
。

1.由于下架皮带驱动轴套筒联轴器紧定螺钉凸出套筒

外缘 20mm（端部距轴心距离 50mm)，该轴转速为 13.94 rpm，

传动扭矩为 1027.51 N.m，当发生衣物卷绕时（单个卷绕部

位），螺钉头部的等效作用力高达 20.55 kN，这一水平的作

用力对人的躯体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2.卷绕时，该驱动轴约 4.3 秒旋转一周，即 2.15 秒旋

1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 1 部分：基本术语和方法》GB/T15706.1-2007
3.10 使人员暴露于危险的机械内部或其周围的任何空间

2 《机械安全 防护装置 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GB/T8196-2018
6.4.2 运动的传动部件 对于带轮、传动带、齿轮、齿条齿轮和传动轴等运动的传动部件产生的危险，应采

用固定式防护装置（见图 1）或联锁的活动式防护装置进行防护。应根据 6.4.4.1 选择固定式防护装置或联

锁的活动式防护装置。

《带式输送机 安全规范》GB/T14784-2013
4.1.5 驱动装置的防护 高速轴联轴器、低速轴联轴器、制动轮、制动盘及液力偶合器都应加装防护罩。当

驱动装置设置在地面或人员能接近的平台上且带速大于 3.15m/s 时，这个驱动装置范围应采用高度不低于

1500mm的护栏予以防护。



— 9 —

转半圈，在员工无意识时上衣袖口被挂钩瞬间未及时反应挣

脱的条件下，卷绕一周后就会越来越紧；

3.套筒联轴器与转轴未见安全防护装置。事发转轴、套

筒联轴器为运动传递部件
3
、凸出套筒外缘 20mm

4
的紧定螺栓

头未见防护罩
5、6
，长转轴未见防护栏，转轴旋转部位构成了

旋转部件危险区
7
；

4.旋转机械危险区未见安全监测与控制装置、安全联锁

装置
8
。该危险区未见自动感应触发联锁停机功能，紧急停机

按钮远离危险区
9
。

（二）间接原因

3 《机械安全 防护装置 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GB/T8196-2018
4 风险评价 在为特定的机械选择和设计合适的防护装置类型时，评估该类机械的各种危险产生的风

险以及评估可预见的暴露于危险的人员类型都是很重要的（见 GB/T15706-2012 中第五章)。
4 《机械制造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AQ/T7009-2013
4.2.1.7 未加防护罩的旋转部位的楔、销、键不应突出表面 3mm,且无毛刺、棱角。
5 《机械安全 防护装置 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GB/T8196-2018

6.4.2 运动的传动部件 对于带轮、传动带、齿轮、齿条齿轮和传动轴等运动的传动部件产生的危险，

应采用固定式防护装置（见图 1）或联锁的活动式防护装置进行防护。应根据 6.4.4.1 选择固定式防护装置

或联锁的活动式防护装置。
6《带式输送机 安全规范》GB/T14784-2013

4.1.5 驱动装置的防护 高速轴联轴器、低速轴联轴器、制动轮、制动盘及液力偶合器都应加装防护罩。

当驱动装置设置在地面或人员能接近的平台上且带速大于 3.15m/s 时，这个驱动装置范围应采用高度不低

于 1500mm 的护栏予以防护。
7 《机械制造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AQ/T7009-2013
4.2.2.4 凡距操作者站立面 2m以下的设备外露旋转部件均应设置齐全、可靠的防护罩，其安全距离应符合

GB23821的规定。

《机械安全 生产设备安全通则 》GB/T35076-2018
6.3 运动部件 如果存在因与生产设备运动部件物理接触而导致事故的风险，则应为这些运动部件配备

安全防护装置，以防止进入危险区之前使这些部件的危险运动停止。
8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GB/T15706-2012（为节省篇幅，仅引用主干条款，细目可

自行参考）

6.2 本质安全设计措施

6.2.2 几何因素与物理特性的考虑

6.2.3 考虑机械设计的通用技术知识

6.3 安全防护及补充保护措施

6.4.3 信号及警告装置

6.4.4 标志、符号（象形图）及书面警告
9 《机械安全 急停 设计原则》GB 16754-2008
4.4.1 急停装置的设计应试操作者和其他需要启动急停装置的人员易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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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铝厂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设备本质安全把关

不严，风险辨识及隐患排查不彻底，作业过程安全管理不严

格，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1.设备本质安全把关不严。事发企业未对下架棚架设备

的设计图、竣工图或设备零部件图纸进行存档，也未能提供

相关安全技术审查资料。事发企业未从设计、验收、安装等

各环节严格把关事故设备的机械安全，未确保棚架输送带启

用驱动轴联轴器设计、安装安全防护罩或安全防护栏，预防

人员卷入，导致机械设备无法在紧急情况下可靠停机，事故

设备本质不安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

四条规定
10
。

2.风险辨识及隐患排查不彻底。亚铝公司机械设备风险

辨识不全面、安全隐患排查不彻底，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挤压

车间挤压机设备的棚架转动轴事未安装防护罩或安全防护

栏、转动轴联轴器存在螺丝凸出、机械危险区未设置针对性

安全警示的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一条
11
规定。

3.作业过程安全管理不严格。亚铝公司未严格督促车间

人员执行本单位《1450T 挤压机及其辅助设备操作规程》第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

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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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款第 6 项
12
，未落实作业人员交接班制度，作业过程安全管

理不到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四十四条

13
规定。

4.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亚铝公司对岗位人员机械安全

培训实际效果不佳，未督促岗位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14
规定，导致罗培祥没有落实岗位安

全责任
15
，毫不犹豫且熟练进入了旋转机械伤害区域，违反

安全操作规程。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肇庆高新区“12·4”一般机械伤害事故

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事故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一）肇庆高新区管委会吸取事故教训不深刻，对本辖

区的安全生产形势分析不及时，采取措施不够迅速果断，督

促监管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监管工作、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工作

存在不足。

12 《1450T挤压机及其辅助设备操作规程》第 3 项设备安全操作总则：……3.6 在生产生产过程中，各种设

备都可能是自动联动的，有可能随时启动机器，所以任何人都不可靠近或触碰各会运转的设备，务必保持

1米以上的距离，更不能用异物去触碰感应器。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指示，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

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

守本单位的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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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事故教训吸取不足。2021 年至今，虽开展系列专项行动，对

亚铝公司共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 9 次，整改排查安全隐患

33 项，作出罚款 9 万元的行政处罚，但吸取“10·20”事故

教训不及时、不深刻，督促企业落实机械设备安全管理制度

和操作规程、辨识和排查机械设备风险等工作还存在不足。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1 人）

罗培祥，肇庆亚洲铝厂有限公司挤压车间拉直、定尺工，

对事故负有责任，鉴于其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

其责任。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共 1 家）

亚铝公司作为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

（一）项
16
有关规定，建议由肇庆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实施行

政处罚。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个人（共 2 人）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

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

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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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学民，亚铝公司总经理，对事故负有责任，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17
有

关规定，建议由肇庆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2.楚利民，亚铝公司行政和人力资源部经理，对事故负

有责任，建议由肇庆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18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其实施行

政处罚。

（三）其它处理建议

（一）肇庆高新区管委会，吸取事故教训不深刻，对本

辖区的安全生产形势分析不及时，采取措施不够迅速果断，

督促监管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监管工作、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工

作存在不足，建议责成其向肇庆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二）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事故教训不及时、不深刻，督促企业落实机械设备安全管理

制度和操作规程、辨识和排查机械设备风险等工作还存在不

足，建议责成其向肇庆高新区管委会作出深刻检查。

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事故教训吸取不及时。本起事故发生前，亚铝公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

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

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盖章，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暂停或者吊销其与

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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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 2022 年 10 月 20 日也发生过一起死亡 1人的安全事故，

在不到 2 个月的时间里，该事故企业接连发生 2 起亡人生产

安全事故，暴露出该企业未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理念，未正确处理安全和发展的关系，红线意识不强，事故

教训吸取不深刻、不彻底；属地政府部门对企业事故后的整

改防范工作跟进也存在不足、实效不显。

（二）安全培训教育实效差。虽然亚铝公司有经常开展

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但培训的效果较差，没有发挥知识宣贯、

警示和提醒作用，岗位人员安全意识薄弱，安全技能不掌握，

缺乏观察与危险性辨识能力，存在侥幸心理，冒险、违规作

业明显，岗位人员之间未做到相互提醒和监督。

（三）设备安全管理不规范。事故设备存在本质安全问

题，企业对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验收环节安全审核缺

失，对设备的设计图、竣工图或设备零部件图纸也没有进行

存档，对设备的维修过程存在薄弱环节，对设备的安全问题

未能严格把关，安全技术管理能力欠缺，导致事故设备问题

一直没被发现。

（四）企业制度责任不落实。事发企业事故下架棚架输

送带驱动轴缺失安全防护罩，但企业内部组织的各类隐患排

查未见预先辨识并及时处理的记录，企业没有及时、全面辨

识作业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事故隐患排查不细致，未能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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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预防机械伤害事故的作用，机械设备风险管理、隐患排

查与治理制度形同虚设。

七、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建议

（一）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事发企业要采取安全评价等

方式分析事故成因，总结经验教训，制定防范和整改方案，

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将整改落实情况向全体职工公开。同

时要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开展事故教育反思会，举一反

三，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提高人员安全意识和事故防范

能力，用事故教训推动安全生产工作。

（二）加强作业过程管理。事发企业要对生产作业环节

进行全面的风险辨识和分析，按照辨识分析结果，修订完善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要求从业人员严格执行岗位安全操作规

程。要加强岗位和机械设备、设施及其运行的安全检查，对

作业违章违规问题能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坚决防范违章指

挥、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要严格落实交接班制

度，强化生产作业现场管理，作业人员相互监督和提醒。

（三）严格设备档案管理。事发企业应分厂分车间落实

各类机械设备档案管理制度，全过程跟踪各类机械的设备设

计、审核、制造、安装、验收、操作、维修、报废等过程，

确保设备安全、技术档案的完整性。突出机械设备风险类别、

风险点，完善挤压车间与维修车间设备维护保养工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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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棚架转轴）表格，明细责任，完善设备故障检查、维修、

验收记录，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四）加强风险隐患排查。事发企业要组织开展全厂各

类设备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组织对关键岗位、重要部位、

特殊环节进行系统梳理，建立并完善现有机械设备风险辨识

排查制度与台账清单，动态更新风险隐患点的数据情况，超

前对生产变化过程情况进行观察，及时制定安全变化管理措

施，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严格落实整改措施，切实提高设

备的本质安全水平。

（五）加强安全生产培训。事发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

培训不到位就是重大隐患”的理念，切实做到员工未培训到

位不能生产经营。要严格按规定开展公司、车间、班组三级

安全教育培训，将机械安全风险教育培训纳入企业年度安全

生产教育培训计划。要强化不同岗位人员机械设备实际操作

和现场安全培训，尤其是加强长期从事类似工种（工艺）作

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

（六）加强监管研判力度。肇庆高新区管委会及行业主

管部门应高度重视吸取事故教训，加强分析研判，举一反三

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执行年度监督检查计划，认真开展

安全专项检查，督促属地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落实隐患整改，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类似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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